
第二节　 城乡规划

一、 县城规划

　 　 第一次县城规划ꎬ 由攀枝花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完成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开始着手完成城区现状平面图的

测绘任务ꎻ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５ 日ꎬ 四川省建委批准 «新龙县城总体规划方案»ꎬ 向全县人民公布并组织实

施ꎮ 其城市性质是全县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ꎻ 至 ２０１０ 年城市人口计划为常驻 ２７００ 人ꎬ 城市用地 ４０
公顷ꎻ 范围东起 ３３７ 场西至上街新村ꎬ 南起沿江路北段至雅都新村ꎬ 老养路段定为县城规划区域ꎬ 规

划总面积 １􀆰 ２ 平方公里ꎮ 同时ꎬ 制定了县城 ２０ 年的建设改造蓝图ꎬ 规划房屋建设完成 ７０％ ꎬ 城市道

路完成 ９０％ 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城区面积大于 ４０ 公顷ꎬ 城市人口规划尚未达到ꎬ 其余各项规划大多基本

完成ꎮ
第二次县城规划ꎬ 由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修编工作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 开始现场勘测ꎬ

１２ 月底ꎬ 提出规划初步方案ꎻ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报县政府后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ꎮ 根据各方意见修改

调整后ꎬ 同年 ６ 月ꎬ 形成送审方案ꎮ 其城市定性以发展商贸集散和旅游服务为主ꎬ 建设为全县的政

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ꎻ 城市人口近期 ６０００ 人ꎬ 远期 ８０００ 人ꎻ 城市用地近期 ０􀆰 ４ 平方公里ꎬ 远期 ０􀆰 ６
平方公里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正在按规划要求ꎬ 组织实施ꎮ

二、 乡镇规划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县仅有拉日马乡开展乡总体规划并实施ꎮ 与此同时ꎬ 县政府先后规划并开工建设尤

拉西乡尤拉西村、 大盖乡大盖村、 如龙镇地龙村、 绕鲁乡甲孜村、 大盖乡麦柯村等新村建设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拉日马乡特编制了乡总体规划ꎮ 由宜宾市城乡规划勘察设计院设计ꎬ 甘孜藏族自治州

建筑勘测设计院协编完成ꎬ 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ꎮ 规划期限为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ꎬ 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为近期规划年限ꎮ 建设规划总面积为 ４１ 公顷ꎬ ２０１０ 年前建设用地 ２４ 公顷ꎬ 人均 １２０ 平方米ꎻ 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 ４１ 公顷ꎬ 人均 １３６􀆰 ５ 平方米ꎻ ２０１０ 年人口达 ２０００ 人ꎬ ２０２０ 年达 ３０００ 人ꎮ

三、 牧民新村建设

２００５ 年ꎬ 按照中央和省、 州发布的政策ꎬ 正式实施农牧民新村建设ꎮ 同年ꎬ 全县完成沙堆、 大

盖、 博美 ３ 个乡、 ２１ 个村的新三村规划工作ꎮ 建设规划按照 “五通四改” 和新农村建设 “二十字”
方针进行建设ꎮ 其中ꎬ 初步建成的拉日马乡扎宗牧民新村被定为全州牧民新村建设示范村ꎻ ２００６ 年ꎬ
获全州牧区小集镇建设一等奖ꎮ

四、 建设设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ꎬ 完成设计项目 ４１ 个ꎬ 设计建筑面积 ３􀆰 ２１ 万平方米ꎬ 设计投资 ２３４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完成项目施工图设计 １２ 个ꎬ 设计面积 ２􀆰 ３３ 万平方米ꎬ 设计总投资 １６６１ 万元ꎻ 共完

成编制概预算 ６０ 份ꎬ 投资 １４３１ 万元ꎬ 完成结算审查 ２７ 份ꎬ 审减资金 １１６􀆰 ６ 万元ꎮ 共完成勘察设计

项目 １０３ 个ꎬ 建筑总面积 ７􀆰 １４ 万平方米ꎬ 设计投资 ７６０９􀆰 １ 万元ꎬ 完成工程概 (预) 算编制 １５６ 份ꎬ
结算 ７８ 份ꎬ 送审金额 ４９２４􀆰 ５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完成县城临街建筑 “穿衣戴帽” 工程方案设计 ２３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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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管理

一、 规划编制审批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严格按照 «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及 «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的报批程序ꎬ 进行县城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ꎮ 对审批项目进行专卷专人管理ꎬ
按县物价局核定收费标准进行收费ꎬ 并按照实际情况对公益项目建设进行政策性费用核免ꎮ

针对县城规划区内所有房屋建筑ꎬ 市政公益设施建设ꎬ 县规划部门按相关法律、 法规给建设业主

办理两证一书ꎬ 即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ꎬ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ꎬ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ꎬ 否则

不予批准建设ꎬ 并对违法建筑给予严肃查处ꎬ 加大规划监督检查力度ꎮ

二、 招投标管理

１９９７ 年ꎬ 规划部门 ２ 次抽派 ４ 人参加省委举办的招投标管理工作培训会ꎮ 同年 ５ 月ꎬ 开始开展建

筑招投标工作ꎬ 通过邀请招标的形式ꎬ 确定了县医院综合楼工程承建施工企业ꎻ ６ 月底ꎬ 通过议标的

形式确定了上占区中心卫生院工程的承建企业ꎮ 共计完成招标投资 １９０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２０４５ 平方米ꎬ
施工交付使用面积 ３８３ 平方米ꎮ 至此ꎬ 新龙县招投标工作开始步入正轨ꎬ 社会反映良好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县建设国土局按照 «甘孜州招投标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ꎬ 开始对 ５ 万元 ~ ３０ 万元以下

的工程项目进行邀请议标ꎬ 对 ３０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ꎬ 全县的工程项目招标步入了法

制化、 规范化轨道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共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 １８ 个ꎬ 总投资 １９２０ 万元ꎬ 实行邀请议标项

目 ２５ 个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和 «甘孜州招投标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ꎬ

坚持 ５ 万元以上工程均实行公开招投标ꎮ

三、 市政工程规划管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依据城市分区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各专业规

划实施规划管理ꎮ 对于规划未覆盖或规划调整区域ꎬ 规定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作

出两套以上技术方案上报ꎬ 经审核确认后ꎬ 核发相关行政许可ꎮ 并核发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项目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ꎮ

四、 违法建设查处

县国土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和国务院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ꎬ 结合

新龙县情ꎬ 于 １９９１ 年依法拆除了县城大桥头违法搭建的副食店ꎮ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正式实施规划督察员制度ꎬ 根据县情ꎬ 在各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由县规划

和建设国土资源局委派专人行使职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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